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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NN 和和 OO 类类罐罐式式车车辆辆侧侧倾倾稳稳定定性性》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

 

1、任务来源 

根据 2006年商用车标准研究工作组计划项目，制订《N和 O类

罐式车辆侧倾稳定性》技术标准。同时要求等效采用 ECER111法规

技术内容。 

2 、标准起草单位 

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、中集车辆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、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

其他起草单位：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、陕西汽车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、上汽依维柯红岩汽车有限责任公司、北汽福田汽车股份

有限公司、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、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、

中集车辆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国家重型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、国

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（襄樊）、包头北方奔驰重型汽车有限责任

公司、欧洲汽车工业协会北京代表处、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、

沃尔沃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、日本五十铃汽车株式会社北京代表

处、日野自动车株式会社北京代表处。 

       

3 、编制目的和意义 

目前车辆发生事故，尤其是侧翻事故，罐式车辆（包括半挂罐

式车辆）占有很大比重，且由于此类车辆所装介质多为危险品，故

造成的人员、经济、环境损失很大，社会影响也很恶劣。据统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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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侧翻事故已经成为仅次于正面碰撞的严重行车事故。在国外,据

美国公路安全局统计，在运输液体货物的过程中，95％的泄漏事故

是由于罐式汽车的侧翻，且侧翻占罐式汽车事故的 40％．目前国内

与侧翻相关的标准仅在 GB7258 中要求，要求静态下，空载状态下

侧翻稳定角一般车辆不小于 35º。但此类车辆吨位一般较大，故上装

部分质量占整车总重比例很大，且在满载情况下其上装重心相对又

高，故整车的重心高度将大大提高，又鉴于此类车辆运输基本为液

体物质，其在运动中，介质具有晃动性，当容积未冲满介质时,重心

又有所偏移，比静态静况下，侧翻变得更容易些了。 

为了预防运输危险货物车辆发生侧翻事故，加强危险货物运输

的安全性，制定《N和 O类罐式车辆侧倾稳定性要求》标准，从车

辆的设计阶段上考虑运输车辆的安全性，并通过规定此类车辆的侧

倾稳定性要求、遏制道路运输中的此类事故源头；对在最大限度上减

少因发生事故后危险货物造成的人员伤亡、环境破坏，保护人身及

财产安全, 是十分必要的和急需的。 

4、编制原则及编制过程 

4.1 编制原则 

本标准制订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转化、采用国际先进标准，利用车

辆设计阶段时就进行侧翻的计算或测试，提高我国商用汽车的安全性

能。因此，在如何进行侧翻的计算或测试为本标准的重点内容。 

4.2 编制过程 

    2006年10月，商用车标准研究工作组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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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会议上，提出要起草《N和O类罐式车辆侧倾稳定性要求》的标

准。标准起草小组于2007年初完成了ECER111《有关N和O类罐式车

辆在侧倾稳定性方面达标的统一规定》的翻译及修订初稿工作，2007

年11月，商用车标准研究工作组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了本标准起草

会。 

    在编制过程中，为了验证法规中要求的试验方法的可实现性，

我们进行了相关的试验验证工作。分别在我所及上海消防所对装载

液体的罐式车进行了空、满载侧翻试验，以验证原用空载试验后换

算成满载的结果与实测满载结果的差异。 

5、标准的主要内容 

根据商用车标准研究工作组要求，本标准等效采用 ECER111 法

规，但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标准管理规定等方面内容的差异，本标准

涉及了技术要求方面的规定，因此本标准非等效采用了 ECER111 法

规，取消了认证申请、认证、生产不一致的处置等车型认证的管理内

容；取消了车型认证通知书；取消了认证标志的布置。 

标准主要规定了车辆满载侧翻技术要求及其试验计算方法。 

标准内容主要包括标准正文和两个附录： 

 标准正文 

规定了车辆满载侧翻的一般要求。 

 附录 A 

规定了车辆满载侧翻的试验方法。 

 附录 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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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了车辆满载侧翻的计算方法。 

6、试验项目的说明 

针对标准中的部分条款，我们进行了仔细的讨论，并结合目前国

内的相关标准和实际应用情况，最终达成一致意见。 

⑴  关于半挂车试验用牵引车问题，一致认为应用标准模拟装置

进行试验。 

    ⑵  如何确定安全挡块或台阶不对结果产生影响。 

⑶  对满载的要求，有的车型则有些不合适，如低温液体运输车，

如果介质为危险品，则满载侧翻危险性太大，也不能用水代替介质，

因为这种罐体一旦进水，则此罐体基本作废，（因罐内为真空状，一

旦进水想抽出来极其不易），鉴于此建议用计算方法。 


